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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贵重物品未保价 丢失后怎么赔？
消费者如何在寄件过程中保障自身权益？ 出现损失后如何有效索赔？

#$%&

□记者 章炜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日， 全国邮政快递

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 52.64 亿件， 同比增长 23.22%， 日均业务量是平日业

务量的 1.4 倍。 其中 11 月 11 日当天， 共揽收快递包裹 6.39 亿件， 是平日

业务量的 1.87 倍， 同比增长 15.76%。 网络消费逐年增长， 快递毁损丢失及

责任承担的纠纷也日渐增多。

根据国家邮政局的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丢件、 快件损毁是快

递业投诉的主要问题。 未保价的物品可以按原价赔偿吗？ 消费者如何在寄件

过程中保障自身权益？ 出现损失后如何有效索赔？ 本期专家坐堂聚焦此类典

型案例， 以案释法， 促进快递服务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案例 1

寄十枚民国老银元丢失

未保价只能赔 1000 元？

原告通过丰巢快递柜向被告寄件十

枚民国老银元。 邮寄收件全程， 原告拍

照、 录像， 并于寄送后与快递员微信确

认。 第二天， 该快递经查询显示丢失。

原告随即报案， 经公安机关调解， 双方

确认快递服务公司对该快递丢失负全部

责任。 但被告提出原告并未对快递保

价， 根据快递服务合同相关赔偿限额约

定， 未保价的则视为托寄物价值不超过

1000 元。 而原告提出下单时被告并未

提示其保价， 也未向其交付快递单。 双

方就赔偿金额未达成合意， 遂原告诉至

法院， 要求赔偿损失 13140 元。

法院受理此案后， 多次征询双方意

见， 鉴于原告需对其实际损失尽到举证

责任， 而该快递物品有别于一般的流通

商品， 价值难以确认， 原告经法官释明

沟通愿意在原诉请金额基础上做出让

步； 又考虑到快递服务合同中关于限额

赔偿的条款系格式条款， 未有证据显示

被告已向原告充分提示说明， 该格式条

款对原告未生效， 经沟通， 被告亦同意

放弃限额赔偿的要求。 在法院的组织

下， 原、 被告最终达成调解方案， 被告

向原告赔付损失 6640 元， 双方就本案

再无其他争议。

【法官说法】

实务中， 多数快递服务企业在寄件

人线上下单时， 已经注意到应向寄件人

出示快递服务合同、 提示保价条款。 然

而， 在快递服务企业委托第三方收件或

寄件人自行联系快递员上门取件的情况

下， 往往忽略了该义务的履行， 未向寄

件人出示快递服务合同， 也未尽到对格

式条款， 特别是限制寄件人权益的限额

赔偿条款、 保价条款等的提示说明义

务。

此种情况下， 该格式条款对寄件人

未生效， 若发生损失， 不能以该条款免

除、 减轻快递服务公司的赔偿责任。 基

于委托关系， 快递服务企业应对受其委

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故将

相关的快递服务合同要求落实到第三方

的委托合同中， 对于快递服务合同的规

范履行， 快递服务企业的风险规避， 具

有重要意义。

案例 2

邮寄玻璃制品破损

快递可以免责吗？

原告通过被告客服电话询问可否

邮寄玻璃制品并提供相应的包装服务，

被告客服答复可以后， 原告随即下单。

被告员工上门取件时， 原告再次向其

询问是否可以邮寄， 被告员工称只要

不在意快递费用， 可以将托寄物安全

送达目的地。 然而， 该被告员工取件

后， 并未当场包装封存， 系统上也未

提示已取货。 原告多次拨打客户热线

催促， 后在取件第三天收到取货通知，

并被通知支付运费、 木架费用共计

240.04 元。 两天后， 托寄物到达收件

人处， 被发现丢失一件物品， 其他全

部破损。 此后， 双方就赔偿金额未达

成合意， 原告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此案后， 充分阅卷了解案

情， 多次联系双方询问意见， 考虑到原

告多次向被告提出并申报托寄物为易碎

物品， 询问可否安全送达并支付木架费

用， 然而被告在承诺可以安全送达后，

并未按照《快递暂行条例》 《快递服务

国家标准》 及原告的要求对该特殊物品

及时封存、 妥善包装、 标识易碎物品，

导致该托寄物在托运过程中发生缺失、

毁损， 违反了妥善保管义务。 经沟通，

原、 被告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原告收到

款项后撤回了对被告的起诉。

【法官说法】

该案件反映了托寄物为限寄物品时

在快递服务中常出现的毁损、 变质等问

题。 对于托寄物是易碎物品、 生鲜产品

等特殊物品， 快递服务企业不可直接以

其本身的自然性质主张免责， 只有在已

经履行了快递服务合同相关要求的情况

下才可主张。 根据 《快递暂行条例》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 的要求， 快递服

务企业应向寄件人说明限寄物品的处理

方法及附加费用， 在寄件人有偿委托处

理时， 根据托寄物的性质、 状态、 体

积、 质量、 路程和运输方式， 选用适当

的方式进行封装， 并在承诺的时限内快

速、 安全送达。

案例 3

快递 1.5 万元双肩包

收到的竟是羽毛球包

原告通过微信小程序向被告下单，

要求邮寄价值 15000 元的红色双肩包。

同日， 快递员上门取件。 第二日， 快递

到达收件人处， 因无法联系到收件人，

致托寄物滞留被告当地营业点。 在未联

系原告的情况下， 被告将滞留快递拆封

并将之退回原告处。 原告收到后， 发现

内件不符， 原托寄物被替换为黑色羽毛

球包， 遂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快递损失

15000 元。

法院受理此案后， 多次联系双方了

解具体案情， 鉴于被告在未联系到收件

人后， 确未根据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

的要求在彻底延误时限到达之前联系原

告， 协商处理办法， 而是擅自拆件并将

快递退回原告处， 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过

错， 被告愿意给予一定赔偿； 又考虑到

原告并未在邮寄时申明托寄物的品类、

价值， 未选择保价服务， 也未有证据证

明托寄物确为红色双肩包且现有价值为

15000 元， 经释明沟通原告愿意对赔偿

金额予以让步。 在法院的组织下， 原、

被告最终达成调解方案， 被告向原告赔

付损失 6500 元， 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

争议。

【法官说法】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 要求， 在投

递前， 快递服务企业应主动联系收件

人， 两次投递后仍无法成功投递的， 应

在彻底延误时限到达之前联系寄件人，

协商处理办法和费用； 寄件人放弃快件

的， 应在放弃快件声明上签字； 寄件人

要求将快件退回的， 快递服务企业可收

取费用予以退回。 但在实务中， 有些快

递服务企业并未事先联系收件人， 也未

告知寄件人滞留情况并询问处理方式，

便将托寄物直接退回， 甚至因滞留导致

毁损、 变质而直接销毁， 违反了告知义

务， 侵害了寄件人对托寄物的所有权。

案例 4

给女儿邮寄衣物到美国

丢失后如何维权？

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员工联系， 欲

向其在美国的女儿邮寄衣物 21 件、 鞋

子 2 双。 被告员工上门取件， 并代为在

原告手机上的小程序操作下单。 该快递

单显示， 托寄物进行了保价， 且申明价

值 3588 元。 取件后， 原告通过微信向

被告员工转账支付快递费 1146.7 元。

该快递到达美国后， 被告联系原告称

“快递收件地址不详”， 原告再次提供收

件地址后， 物流显示“快递遗失， 正在

处理”。 被告对于托寄物丢失的事实予

以确认， 但仅同意按照申明价值予以赔

偿。 原告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快递损失

52115 元、 快递费 1146.7 元。

法院受理此案后， 通过庭审查明案

件事实， 鉴于现有证据显示确系原告委

托被告员工在其手机上代为下单， 被告

员工是否超越代理权， 自行填报托寄

物的申明价值， 原告并无证据提供，

经释明相关规定， 原告同意对赔偿金

额予以让步； 又考虑到被告承认其员

工未清点托寄物的数量、 价值， 仅判

断是否符合托运要求， 未按照 《邮政

法》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 的要求在

收寄时查验其代为填报的内容是否与

其交寄的实物相符。 在法院的组织下，

原、 被告最终达成调解方案， 被告向原

告赔付损失 10000 元， 双方就该案再无

其他争议。

【法官说法】

现今， 快递服务多由寄件人本人通

过电话、 微信小程序下单， 但是也存在

不少寄件人直接联系快递人员上门取

件， 并委托快递人员代为下单的情况。

对此， 快递服务人员应将快递单上要

求填报的内容及时、 完整地告知寄件

人， 并对于保价条款、 快递类型等重

要条款特别说明。 同时， 按照寄件人

要求如实填写， 验视托寄物与填报内

容是否一致， 并及时记录留存。 如何在

满足客户需求与风险把控中平衡， 需要

快递服务企业更为规范细致地履行合同

义务。


